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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绿地里的无花果引发刑事案
发生在张村镇嘉和丽舍小区；占公共绿地种自己的树，在某些小区挺普遍

“我的明天更光明”

法治宣传教育开展

本报威海9月17日讯(见习记
者 于佳霖) 15日上午，“我的明
天更光明”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在
威海市环翠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
开展。飞扬社工带领共青团环翠
区委温泉学校“童途有你”青少年
关爱项目的同学参加活动。

首先，同学们观看了环翠区
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宣传片、扫黑
除恶动画宣传片，并学习了扫黑
除恶小知识。随后，查看了环翠区
公共法律服务导图，并且在导图
上寻找到了自己学校附近的法律
服务机构。紧接着，同学们又参观
学习了普法历程、宪法墙、法治生
命纵轴、法治节日等内容，并通过
扫描二维码的方式学习了解具体
法律知识。

没钱求打一顿抵账

“奇葩”被拘10天

本报威海9月17日讯(记者
陶相银 通讯员 李恒灿) 无业
男子杜某到张村镇一洗浴中心住
了两天，消费了1709元，临走时却
称没钱结账。他以为洗浴中心的
人打他一顿就算完了，不料人家
报了警。杜某被行政拘留10日。

日前，张村镇的一家洗浴中
心报警，称一顾客消费1709元却
不结账。双岛边防派出所民警赶
到现场后将无钱结账的男子带
回。

这名顾客是无业男子杜某，
自打头天上午到洗浴中心，再到
次日下午离开，杜某一定做了8次
按摩再加上吃喝，共消费了1709
元。期间，服务生曾催促杜某结
账，但杜某满不在乎，自称有该洗
浴中心储值卡，随时都可结账。杜
某准备离开时，在收银台前说了
实话，他压根儿就没钱，也没打算
结账。

杜某在审讯中称是“没事找
点儿事”，他甚至以为洗浴中心的
人会打他一顿，欠钱的事也就拉
倒了。

杜某寻衅滋事，被行政拘留
10日。

尸源协查通告

2018年8月20日，我局民警在
环翠区嵩山街道闫家庄村90号出
租屋内，发现一具未知名男性尸
体，该尸体基本情况如下：中年男
性，中等体态，身高1 . 70米；头发
黑色，平头，头发长约1厘米；上身
穿灰色短袖T恤，下穿军绿色迷彩
长裤，脚穿黑色布鞋。

请知情者联系我局治安大
队，电话：0631—5853181。

威海市公安局环翠分局
2018年9月17日

本报威海9月17日讯(记者
陶相银) 张村镇的嘉和丽

舍小区居民丁某在公共绿化

地里种无花果，最终因此被刑

事拘留，直接原因是他暴力殴

打摘无花果的同小区居民。

8月24日早上，张村镇的

嘉和丽舍小区西门附近，48岁

的居民丁某去小区门口的商

店卖鸡蛋，在等商店开门的时
候，他发现路边有棵无花果
树，便站在花坛上打量有没有
熟透的无花果。

还没等丁某摘果，就被老
汉李某喝止。77岁的李某“老

当益壮”，不仅不让丁某摘，还

动手把丁某从花坛上拽了下

来。

两人争吵，李某称无花果

树是自己栽种的，别人不能

碰，丁某则坚称，果树栽在公

共绿化带里果实就得归大家。

争吵很快就演变为厮打，

先惹事的李某显然打不过丁

某，不多时就被放倒在地。

张村派出所民警对案件

进行调查处理。9月12日，李某

的伤情最终被鉴定为轻伤一

级，丁某因此涉嫌故意伤害

罪，被刑事拘留。

小区公共绿地的果实归属全体业主！
而在8月30日，张村镇的

滨海园小区内，也发生了几
乎同样的一起案件。居民张
某带儿子出去玩，途经公共
绿化带的一棵无花果树旁，
想摘个无花果给孩子吃。

一旁的杨某劝阻张某，
称果子未熟，但张某执意摘
下一个。杨某不满，双方为此
吵骂继而大打出手。张村派
出所民警调查得知，这颗无

花果树是杨某栽的，这是杨
某劝阻张某的原因。目前，这
起案件还在审理。

小区公共区域植树甚至
种菜的情况，此前威海城管
部门曾经大力整治过，但是
最近几年又有回潮。这种行
为是否侵犯了他人利益？果
实又该归谁所有？

对此，威海卫律师事务
所律师王光辉解释，根据法

律规定，小区的公共绿化面
积属于全体业主所有，并不
是某一个人的私有财产，擅
自在公共绿化面积上种植无
花果的行为，其实是侵犯了
全体业主的私有权利。既然
无花果树的栽种者已经侵犯
了他人权益，这个私有化的
权利就应当受到限制，不能
再以为树是自己栽的，其全
部所有权就属于自己所有。

生物防治
近日，环翠区林业局引进了肿腿蜂

生物防治方法，在温泉镇张家山林区开
展野外放蜂工作。肿腿蜂是松材线虫病
传播媒介昆虫松墨天牛的天敌之一，通
过增加林区内肿腿蜂数量，可减少松墨
天牛数量，达到生物防控松材线虫病的
效果。

本报记者 陈乃彰 摄影报道

本报威海9月17日讯(记者
陶相银 通讯员 李恒灿)
在张村镇的昌华家园小区，

快递员往往经买家同意后把
快件放在小区门口商店，由买
家自取。居民陈某因自己的快
件被偷过，出于报复心理也顺
手偷走了别人的快件。买家、
快递员、代收者谁要为这种事
负责？买家的损失又该由谁来
赔偿？

9月11日上午，张村镇昌
华家园小区居民刘女士接到
快递员李某的电话：她的两个
快件到了。刘女士正在外面办
事，不能及时返回签收，便让
李某把快件放在小区门口商
店。这在昌华家园小区已成惯
例，商店门口的塑料筐经常堆
满居民的快件，刘女士和李某
都没当回事。

当天下午，刘女士去商店
取件，翻找多时也没有找到，打
电话询问李某。李某坚持称自
己确实把快件搁进了塑料筐，
而且两个快件是一黑一白两个
塑料袋，他特意用胶带绑在了
一起。两人调取商店门口的监
控，发现这两个被绑在一起的
快件被一女子拿走。

刘女士报警，双岛边防派出
所民警调阅了监控录像。录像显
示，当天11时许，一名女子到商
店外的塑料筐取快件，先后三次
拿起刘女士的快件查看，思量几
分钟后，将刘女士的快件一并拿
走了。

经过走访，民警最终确认，
偷走刘女士快件的人为小区居
民陈某。陈某也交代，出于报复
心理，她偷走了刘女士的快件，
因为她的快件也被偷过。

9月12日，陈某被行政拘留
7日、罚款500元。

快递送与接

这个理得搞清

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市区某写字楼一楼是商

店，店主陈先生是热心人，经常
替楼上的人代收快件，“尤其是
周末，楼上的公司基本都没人
上班，我最少也得替人家收一
二十个快件。”但最近，陈先生
咬咬牙坚决不干这事了，“经常
有快件找不着，最近就有两回
了，每回都吵架，人家还以为我
把快件扣下了。”

快件无疑是要买家本人签
收或买家的熟人代签收，但为
方便，这种随便找人代收快件
的情况挺普遍，如此一来，若快
件被偷却又找不到小偷？买家、

快递员、代收者谁要为这种事
负责？买家的损失又该由谁来
赔偿？

威海卫律师事务所律师王
光辉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快递
公司所提供的是一种物流运输
服务，这种服务以将货物投递
至接收人处，或是接收人指定
的地点，货物交接完毕，货物的
风险才进行转移。如果快递公
司按照接货人的指示，投放到
了指定地点，那么货物的风险
就转移给了接收人，货物丢失，
应当由接货人承担损失。如果
快递公司投放货物的地点没有
经过接货人的明确指定，擅自
将货物投放到该处，那么货物
丢失应当由快递公司承担法律
责任——— 因为货物的交接并没
有完成，快递公司的送货义务
也没有完成。

顺手拿走快件，女子被拘7天罚五百
她的件也被别人偷过，出于报复心理最终得不偿失

翘首以盼 喜迎开工

初村镇棚改取得新突破
本报威海9月17日讯(记者

陈乃彰 通讯员宋歌) 9
月17日一大早，初村镇东南
村、东北村锣鼓喧天、鞭炮齐
鸣、热闹非凡，现场聚集了大
量群众，每个人都笑得合不拢
嘴，企盼已久的初村镇恒山社
区棚改项目破土开工迎来新
突破，标志着初村棚改项目恒
山社区新楼建设正式启动。

开工启动仪式结束后，镇
党委书记、拆迁领导小组组长
刘光耀带队，对拆迁区域进行
了现场检查督导，工作人员、
村干部汇报了当前工作进展，
拆迁领导小组召开现场会讨
论部署下步工作。
“今天是初村大喜的日子，

棚改工作的推进离不开区党
工委、管委的决策，更离不开
老百姓的支持。棚改工作是建

设和美初村必然举措，是改善
人居环境、提高群众生活品质
的民生工程，是让初村百姓享
受改革发展红利的民心工程。
面对难度大、时间紧、任务重
的实际，工作人员充分发扬连
续作战的初村精神，棚改工作
不断推进，今天终于迎来恒山
社区动工的新突破。下步，我
们将持之以恒地做好棚改后
续工作，让初村北部片区村民
全部上楼的美好愿望早日实
现。”初村镇拆迁领导小组工
作人员表示。

据悉，今年以来，初村镇
党委、政府按照高区党工委、
管委“八大提升”中“提升住房
保障力度，加快棚户区改造进
度”的要求，按照“重点突破、
重心下移、压实责任、统筹协
调”的工作思路，有序推进棚

改工作。截至目前，全镇已完
成乜家庄、北宅库、西石岭、岛
子前、北店子共5个村的搬迁
改造，让862户居民在城市化
进程中圆了上楼梦。今天动工
的恒山社区，总建筑面积约
160万平方米，回迁建筑面积

约89万平方米，涉及拆迁改造
东南村、东北村、西南村、西北
村等10个村。恒山社区建成
后，将回迁6000余户村民，让
初村镇北部片区村民全部搬
上新楼房，加速推进初村镇城
市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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